《远安县禁止、限制燃放烟花爆竹规定》的

起草说明
县公安局

一、起草的背景及依据
2009年我县开始实行烟花爆竹禁放工作，2014年1月26日县人民政府出台了《关于〈鸣凤城区禁止、限制燃放烟花爆竹规定〉的通知》（远政发〔2014〕2号），正式实行鸣凤城区禁止、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工作。2018年2月3日县人民政府修订了《远安县禁止、限制燃放烟花爆竹规定》（远政发〔2018〕2号），2022年5月29日，《县人民政府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决定》（远政发〔2022〕8号），确定（远政发〔2018〕2号）文件继续施行至2026年12月31日。十六年来，远安县的禁放区域从县城核心城区扩大到主城区、建成区和乡镇集镇区域，禁放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，人民群众禁、限放意识得到了明显提高。随着生态远安、美丽远安建设的不断深入，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对居住环境质量，特别是空气质量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，现行《远安县禁止、限制燃放烟花爆竹规定》已经难于满足人民群众期盼和全县社会发展需要，需对该《规定》进行修订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《湖北省燃放烟花爆竹若干规定》和县委《关于美丽远安建设的会议纪要》（〔2025〕13号），为进一步加强全县燃放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，有效防止大气和噪音污染，切实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，努力为市民营造良好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环境，对《远安县禁止、限制燃放烟花爆竹规定》进行了修订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适当扩大了鸣凤城区和旧县镇、花林寺镇部分区域的禁放范围。
二、起草过程及征求意见情况

按照县委县政府要求，结合全县大气污染监测情况，我局起草了《规定》初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及重点需要说明的事项

《规定》以远安县人民政府名义向社会颁布，共十一条，主要分为：烟花爆竹禁限放时间和区域规定、责任主体和执法主体规定、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规定、违反《规定》承担责任后果及依据、《规定》施行日期及有效期限等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明确禁限放时间和区域。根据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规定和鸣凤城区大气污染监测情况，我们将鸣凤镇除花园村外全部区域（花园村一组二组区域除外），旧县镇集镇区域、安鹿村、红岩村一组二组、洪家村一组二组、董家村荷当公路以东区域、花林寺镇桃李村，明确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，全年禁止储存、销售、燃放烟花爆竹；将各乡镇集镇区域（旧县集镇除外）明确为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区域，除夕至来年正月十五允许燃放烟花爆竹，除此时间段外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，并明确划定了具体边界。
此次修订，禁放区域范围在2018年《远安县禁止、限制燃放烟花爆竹规定》确定的禁放区域基础上进行了调整扩大。鸣凤镇禁放区域从“鸣凤城区东至环城路、南至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远安车间、孙家岗北山脚、西到汪家村（汪家村一组贾氏沟除外）、凤山社区（鸣凤河以北除外）、沮河、北至沮河，经航天路与环城路相接的围合区域（含街道临街面）”扩大为鸣凤镇除花园村外的全部区域（花园村一组二组区域除外），旧县镇集镇从限放区域改为禁放区域，旧县镇安鹿村、红岩村一组二组、洪家村一组二组、董家村荷当公路以东区域、花林寺镇桃李村为新增禁放区域。
2、明确责任主体和执法主体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开展社会宣传活动，教育公民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安全燃放烟花爆竹；广播、电视新闻媒体等部门做好安全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教育工作；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负责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燃放烟花爆竹的教育；机关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社区（村）负责做好本单位、本区域禁（限）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宣传、教育工作；公安机关负责非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查处工作；应急、市场监管、城管、住建、生态环境等行政管理部门，按照各自职责，做好燃放烟花爆竹的管理工作。

3、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许可。申请举办焰火晚会以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，主办单位应当按照分级管理规定，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部门提出申请许可。

4、违反《规定》承担责任后果及依据。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、地点燃放烟花爆竹，或者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，由公安部门依照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规定处罚，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，依法给予治安处罚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单位违反《规定》或因管理不严致使单位内部人员违反《规定》的，除处罚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外，要追究单位负责人的管理责任。燃放烟花爆竹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，燃放者应当赔偿损失、负担相关费用，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伤害和损失的，由其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。

5、《规定》施行日期及有效期限。确定《规定》自2026年2月3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31年2月4日止，有效期五年。2018年2月3日《县人民政府关于〈远安县禁止、限制燃放烟花爆竹规定〉的通知》（远政发〔2018〕2号）同时废止。
四、工作建议

建议会议讨论通过后，以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实施。


